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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未登記工廠管理與輔導：
一、工廠管理輔導修法重點內容說明

二、未登記工廠分級分類管理方式

三、申請特定工廠好處及限制

四、應停止供電供水樣態

五、輔導配套措施

叁、綜合討論 Q & A

流 程

貳、特定工廠登記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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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修法重點內容說明(1/3)

(一)、法案實施時程：

108年6月2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，108年7月24日總統公布，109年3月20日公告施行。

(三)、修法原則：

1.不容許新增未登記工廠，105.5.20後，嚴格取締。

2.不准污染及影響公共安全，中高污染者遷廠或轉型。

3.不另尋土地遷廠，來容納未登記工廠。

(二)、修法內容：

新增第4章之1「未登記工廠與特定工廠之管理及輔導」專章，增訂1條罰則及

修正施行日期規定，共計14條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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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修法重點內容說明(2/3)
(四)、分級分類管理：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新增條文第28條之1

1.新增(105/5/20後)未登記工廠：停止供電、供水及拆除。

2.既有(105/5/19前)、非屬低污染未登記工廠：訂定輔導期限，輔導業者轉型、遷廠或

關廠。拒不配合者，依法停止供電、供水、拆除。

3.既有(105/5/19前)、低污染未登記工廠：應於111年3月19日前申請納管，並於112

年3月19日前提出工廠改善計畫。未依申請納管或提出工廠改善計畫者，依法停止

供電、供水、拆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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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免除範圍：

(1)區域計畫法第21條、

(2)國土計畫法第38條、

(3)都市計畫法第79條、

(4)建築法第86條第1款及第91條第1項第1款規定。

2.對象：

(1)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：前揭範圍外，亦得准予接水、接電及使用，不受建築法第73條

第1項規定之限制。

(2)既有(105/5/19前)、非屬低污染未登記工廠：於所定輔導期限內。

(3)既有(105/5/19前)、低污染未登記工廠：申請納管至主管機關核定工廠改善計畫之期間及

改善期間。

(4)臨時登記工廠：於申請特定工廠登記至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期間。

一、修法重點內容說明(3/3)
(六)、免除部份法令限制：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新增條文第28條之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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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未登記工廠分級分類管理方式(1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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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取得臨時工廠登記 特定工廠登記

申請

納管

提出工

廠改善

計畫

完成

工廠

改善

取得

特定工廠

登記

1.既有(105.5.19前

原址有製造加工事實)

2.低污染

二

一

二、未登記工廠分級分類管理方式(2/5)

特定工廠申請資格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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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未登記工廠分級分類管理方式(3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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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期程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新增條文第28條之5

二、未登記工廠分級分類管理方式(4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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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為
特定目的事業用地

特定工廠

群聚地區 非都市計畫土地 都市計畫土地

都市計畫變更
可先行變更，未
來參與群聚認定

二、未登記工廠分級分類管理方式(5/5)

用地變更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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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之

土地變更為都市計畫

特定工廠專用區處理

原則(草案)

特定工廠申請變更編定
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審
查辦法



11



三、申請特定工廠好處及限制(1/2)

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可以：

◦合法申請水電。

◦申請政府補助、輔導及各項優惠。

◦不會因未辦理工廠登記而罰鍰2萬元~10萬元或斷水電。

◦不會因違反土地、建物管制遭罰鍰6萬元~30萬元。

◦視土地情況申請用地變更讓農地變合法工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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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不可以：

◦變更特定工廠隸屬之事業主體。

◦以獨資為事業主體，而變更其事業主體負責人；但因繼承者，不在此限。

◦以合夥為事業主體，而變更合夥人；但因繼承者，不在此限。

◦增加廠地、廠房建築物面積。

◦增加或變更為非屬低污染之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。

◦將工廠土地及建築物全部或一部轉供他人設廠。

三、申請特定工廠好處及限制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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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105年5月20日以後新增未登記工廠

2. 既有、非屬低污

染未登記工廠

拒不配合轉型、遷廠、

關廠

3. 既有、低污染

未登記工廠

未依規定申請納管或

提出工廠改善計畫

4. 經補辦臨時

登記工廠

未依規定申請

特定工廠登記

5. 特 定 工 廠 登 記 遭 撤 銷 、 廢 止

 未依規定申請核定輔導期限；或提出申請後經駁回

 未依規定於核定之輔導期限內完成轉型、遷廠或關廠

 於輔導期限內經地方主管機關依法勒令停工

 輔導期限之核定遭廢止

 未於111年3月19日前申請納管；或曾申請納管遭駁
回，未於111年3月19日前再提出申請納管

 申請納管後，未於112年3月19日前提出工廠改善計
畫；或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遭撤銷、廢止

 未於119年3月19日前取得特定工廠登記

 未於111年3月19日前申請特定工廠登記

 申請特定工廠登記遭駁回，未於111年3月19日前再
提出申請

四、應停止供電供水樣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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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配套輔導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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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詢專線：

29603456#5407

諮詢群組：

特定工廠登記

資金媒合：

8大銀行優惠貸款

廠房/土地媒合：

土地協尋需求表



Q &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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